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８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２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日收到由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国家税务局、云南省地方税

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发证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证书编号：

ＧＲ２０１４５３００００８４

，有效期：三年。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通过后三年

内（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

根据云南省地方税务局云地税二字［

２００２

］

１１０

号《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临沧地区地方

税务局上报符合国家鼓励类企业认定的批复》：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西

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１

］

２０２

号）和《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贯彻西部

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云地税二字［

２００２

］

６５

号），认定本公司为国家鼓励类第十

五类有色金属产业，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减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因此以上获得高

新技术企业认证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８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１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５５５

，

９１１

，

０６７．６２ ８２４

，

０７１

，

９７５．１０ －３２．５４

营业利润

１２０

，

４７６

，

１９３．２６ １２７

，

６１４

，

３５１．６７ －５．５９

利润总额

１４９

，

７３５

，

３９８．４６ １５１

，

３８１

，

４７５．７６ －１．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４

，

９２９

，

９９２．２３ １２３

，

１１０

，

５９６．９４ １．４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２５％ ８．６１％ －０．３６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

，

０４０

，

００４

，

３２２．１９ ２

，

００５

，

１８２

，

３９７．２１ １．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５４８

，

１３２

，

５４７．８４ １

，

４７８

，

３５１

，

８２７．７８ ４．７２

股 本

６５３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３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２．３７ ２．２６ ４．８７

注：上述数据是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公司本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５５

，

５９１．１１

万元，较上年度的

８２

，

４０７．２０

万元下降

３２．５４％

，主要

原因系上年度全资子公司东润进出口有限公司开展了部分产品的转口贸易业务，使得上年度

营业收入大幅度增长，基数较大，而本年未开展该项业务；其次，各主要产品的销售数量和价格

的变化；

公司本年度实现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均较上年度下降，但下降幅度低于营业收入的下降幅

度，主要原因系本年度销售的占营业收入比重较大的区熔锗产品，大部分系销售本公司自产原

料生产的，毛利率较高；其次，本年度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度增长。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０４

，

０００．４３

万元，较年初的

２００

，

５１８．２４

万元增长

１．７４％

，主要原因系本年实现利润增加；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负债总额

４１

，

４９３．２９

万元，较年初的

４２

，

３１８．１５

万元下降

１．９５％

，主要原因系本年支付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上年结算的部分工程款；其次，本年采购原

料、设备进项税增加；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净资产

１６２

，

５０７．１５

万元，较年初的

１５８

，

２００．０９

万元增长

２．７２％

，主要原因系本年实现利润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长幅度为

０％－３０％

。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

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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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376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5-018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最近五年接受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启动公司债及定向增发再融资

工作，目前，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阶段。 根据相关审核要求，公司现将

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公告如

下：

2012

年

9

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对本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下发《关于

对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检查的监管意见》（京证公司发

[2012]173

号，以下简称

"

监

管意见

"

），主要内容及申请人整改情况如下：

（一）未如期履行资产重组承诺，并且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

1

、关注事项

2007

年，公司向实际控制人首开集团定向发行股票，当时明确承诺

"

首开集团持有的北京

新奥集团有限公司

60%

股权及甘肃天鸿金运置业有限公司

55%

股权， 应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股权转让。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首开集团未履行承诺。截至《监管意见》出具日，

首开集团持有甘肃天鸿金运置业有限公司的

55%

股权已经于

2010

年分两次在北京产权交易

所完成了挂牌转让，而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

60%

股权处置事宜仍没有完成。 公司

2011

年年

报中披露

"

公司严格履行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

"

，信息披露不准确。

此外，

2007

年资产重组承诺中未置入资产有

11

家列入处置计划，其中深圳京泰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宝泰房地产开发公司、海南天鸿海岛房地产公司、泰安泰山国际饭店、北京燕栖肪

宾馆

5

家公司预计是

2009

年底完成清算。 经了解，截至《监管意见》出具日该

5

家公司处于拟

转让或者未新增业务的状态，并未如期完成清算。

2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

1

）股东承诺履行的整改落实情况

A

、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处置情况

新奥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国资委，首开集团按照北京市国资委要求对新奥集团只

履行出资义务，不参与其经营决策，没有自行处置股权的权利，新奥集团的股权处置须由北京

市国资委予以安排。

2012

年

12

月

18

日，北京市国资委出具京国资

[2012]174

号文对新奥集团

实施重组增资，增资后首开集团由新奥集团的控股股东转为参股股东。

2013

年

4

月

19

日，北

京市国资委发文（京国资

[2013]45

号）同意对新奥集团股权进行调整，首开集团所持新奥集团

全部股权将由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收购。

针对

2007

年出具的原《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及其履行情况，首开集团于

2014

年

6

月就

原《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中涉及新奥集团股权处置事项的内容变更如下

"

对于新奥集团，鉴

于首开集团目前持股比例已下降到

16.67%

，并且北京市国资委已同意对新奥集团股权进行调

整，将由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收购首开集团所持新奥集团全部股权。 首开集团承诺，按

照北京市国资委要求处置新奥集团股权，不参与新奥集团的经营管理。

"

上述变更承诺事项已于

2014

年

6

月

5

日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38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专项意见；

2014

年

6

月

25

日，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变更承诺事项，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B

、关于深圳市京泰有限责任公司等

5

家公司处置情况

（

a

）深圳市京泰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股权已于

2012

年度转让完毕。

（

b

）海南天鸿海岛房地产公司

该公司股权已于

2013

年度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完成挂牌转让。

（

c

）泰安泰山国际饭店有限公司

该公司股权已于

2014

年度转让完毕。

（

d

）北京雁栖舫宾馆公司

该公司股权已于

2014

年度转让完毕。

（

e

）北京宝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原在项目开发中曾承诺为项目所在地建设一座学校， 现该学校已于

2013

年四季

度实现开工。

针对

2007

年出具的原《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及其履行情况，首开集团于

2014

年

6

月就

原《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中涉及北京宝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处置事项的内容变更如

下

"

承诺北京宝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以任何方式新增房地产开发业务。

"

上述变更承诺事项已于

2014

年

6

月

5

日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38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专项意见；

2014

年

6

月

25

日，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变更承诺事项，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2

）年报信息披露管理的整改落实情况

公司已根据《监管意见》，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以及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北京市证监局发布的有关年报信息披露指引、准

则、通知等，《公司章程》、《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以及公司其他内部控制相关制度，严格执

行年报信息披露工作规程。 公司已制定《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如若出现年

报信息披露差错对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情况，公司将追究相关责任

人的责任。

二、募集资金存在的问题

1

、关注事项

（

1

）募集资金置换未经过相关程序

公司

2009

年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金额

1.38

亿元，但

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 违反了根据上海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第十条

"

除

前款（上市公司已在发行申请文件中披露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且预先投入

金额确定的）外，上市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技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应当参照变更募

投项目履行相应程序及披露义务

"

。

（

2

）募投资金未严格执行专户存储的规定

一方面，公司本部未按项目进度拨款，使得募集资金脱离专户监管。 公司

2010

年下拨资

金远大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进度，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有

8.23

亿元存放在募投项目公

司银行账户但尚未使用。 另一方面，募投资金专户还存在与自有资金账户、子公司银行账户间

的资金划转。 经初步统计，其中

2011

年支付自有资金账户

36.8

亿元，收回

36.8

亿元。

（

3

）未设立募集资金台账，未紧密跟踪募集资金使用进度

公司对募投项目发生额进行全年统算，分别汇总各项目公司工程款、利息支出、管理费

用、销售费用、税金及附加中的实际付款金额，如各公司的汇总额大于募集资金专户向各项目

公司的划转金额，则认为公司划出的募集资金已支出完毕。 公司并未设置募集资金台账，未按

月统计募集资金拨付情况、使用情况，一方面可能造成资金拨付大于项目进度，一方面不能实

现对募集资金使用的实时跟踪。

2

、情况说明

（

1

）募集资金置换程序履行情况的说明

2009

年，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之前投入项目的自筹资金时，曾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进行过沟通，公司将上交所的答复理解为企业置换金额较小，低于募集资金总

额的

5%

，因此无需通过董事会审议程序，直接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了

13,874.37

万元自筹资金。

此次北京证监局专项检查时，就该问题与上交所核实后，上交所认为公司直接置换募集资金

的程序过于简化，稍有不妥。

3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公司

2013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及

2013

年

5

月

3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其中就截至

2012

年末募集资金历年使用情况进行了说明。 根据《关于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金额为

55.02

万元， 加上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净额

9,291.06

万元，已由募集资金专户划入募投项目回龙观账户作后续使用。

针对《监管意见》，公司积极整改，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

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管理办法》为基础，从制度上规范并严格监督管理募集资金的使用。

但是由于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公司未对剩余募集资金建立台账。

三、财务核算及披露问题

1

、关注事项

（

1

）部分子公司借款费用资本化不符合会计政策

公司京外项目主要依赖公司总部统借统贷提供的关联方借款，公司考虑到财税

[2008]121

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第

1

条的规定

"

企业发生的关联企业借款费用，只可以在实收资本

2

倍的负债金额所产生的

利息的范围内进行抵扣

"

，在核算时，京外项目每年都根据税法允许的抵扣限额来确认资本化

产生的利息。 公司核算方法不符合会计政策的规定，少计提了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

（

2

）公司对于受限货币资金的披露不完整

银行询证函显示，

2011

年末公司在中信银行北京首都国际中心支行的保证金账户余额

2,

669

万元系受限资金，而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期末受限货币资金余额为

1,697

万元，小于上

述金额，可见受限货币资金披露不完整。

（

3

）部分存货列报不适当

亿信置业开发成本

--

李桥镇头二营、三四营年末余额

8.4

亿元，系亿信置业支付李桥镇

政府的一级土地开发费，鉴于李桥镇头二营、三四营的拆迁工作尚未启动，合同对方实际尚未

履行合同义务，未达到办理部分结算的条件，该款项性质为预付款项，计入存货的理由不充

分。

（

4

）对沈阳首开国盛投资有限公司

3

亿元投资核算不恰当

2011

年，公司出资

3

亿元人民币占有沈阳首开国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沈阳国盛

"

）

49%

的股份。公司在沈阳国盛的董事会的

5

名成员中占有

2

名，但是不参与任何的日常经营管

理。 公司认为对沈阳国盛不具有重大影响，按照成本法核算。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

）》指出，投资企业直接或通过子公司间接拥有被投资单位

20%

以上但低于

50%

的表决权股份时，一般认为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除非有明确的证据

表明该种情况下不能参与被投资单位的生产经营决策，不形成重大影响。 企业通常可以通过

以下一种或几种情形来判断是否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

1

） 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

类似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持有沈阳国盛

49%

股权，并派出

2

名董事，应当认定为对其有重大影

响，公司应当按照权益法核算，并确认

2011

年的投资收益。

2

、情况说明

（

1

）部分子公司借款费用资本化情况的说明

由于公司的京外子公司自身具有贷款资格，因此公司本部对其的债权性投资视为关联方

的资金往来，可以通过协议的约定收取资金占用费。

根据《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国税发

[2009]31

号）第二十一条规定：

"

企业集团或其成员企业统一向金融机构借款分摊集团内部其他成员企业使用的，借入方凡能

出具从金融机构取得借款的证明文件，可以在使用借款的企业间合理地分摊利息费用，使用

借款的企业分摊的合理利息准予在税前扣除。

"

即房地产企业应不受权益性投资的比例限制。

但由于税收政策在北京及京外执行的并不统一，京外公司所属当地税务机关仍然按照《企业

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

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

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

即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其

权益性投资的比例执行（非金融企业

2∶1

），出于税收筹划的目的，公司与京外子公司约定，对

其采用平均债权金额与权益性资本两倍孰低的金额作为分配计息的基数。

（

2

）

2011

年末公司受限货币资金披露情况的说明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为子公司首开仁信长阳

2

号地开发项目， 在中信银行尚都支行开立

保函保证金账户。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余额为

2,669

万元。由于目前开发商与银行

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很多保证金账户的资金并非受到限制，开发商可以使用保证金账户内资

金支付经营款项。 经公司与中信银行尚都支行协商，在保证

2011

年末该支行时点资金量的前

提下，可使用该资金临时用于开发项目款项的周转，因此在

2011

年报披露中，疏忽了该笔资

金尚处受限中。 该笔保证金随着项目工程款的实际支付而解限。

（

3

）李桥镇头二营、三四营项目存货列报情况的说明

2011

年末公司子公司首开亿信开发成本

--

李桥镇头二营、 三四营年末余额为

8.4

亿元。

由于该项目为一级土地开发，首开亿信将项目地块的拆迁工作全部外包给李桥镇政府并向其

累计支付上述

8.4

亿元拆迁费，并全部计入开发成本。

虽经积极推进，但是由于李桥镇头二营、三四营项目拆迁难度较大，项目无法取得突破性

进展。 经公司子公司北京首开亿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李桥镇镇政府协商一致，同意收回前

期支付的

8.4

亿元拆迁费。 目前，公司已全额收回支付给李桥镇镇政府的

8.4

亿元拆迁费。

（

4

）对沈阳国盛

3

亿元投资核算情况

2011

年，公司出资

3

亿元成立沈阳国盛，持股比例

49%

。 公司依据

2011

年

6

月三方共同

签署的《

NBA

场馆项目投资协议书》中的约定，不参与沈阳国盛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理解为

公司虽然委派

2

名董事会成员，但并未享有相应的实质性表决权。虽然持股比例为

49%

，认为

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不能参与被投资单位的生产经营决策，故判断为对其投资有影响但不构成

重大影响，因此对该项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3

、整改情况

（

1

）部分子公司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整改情况

目前，公司已按照京外各子公司实际借款的平均余额分配利息，京外各子公司根据自身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要求再对公司本部分配的利息进行资本化、费用化的划分。

（

2

）受限货币资金披露的整改情况

目前，公司已在定期报告中强化对保证金账户中受限资金的信息披露。

（

3

）对沈阳国盛投资核算的整改情况

目前，公司已将对沈阳国盛的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核算方式调整为权益法核算。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内（

2009

年至今）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

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形。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376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5-017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份

销售及取得房地产开发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5

年

1

月份，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

8

万平米，签约金额

16.2

亿元。 其中：

1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

6.1

万平方米（含地下车库等）；实现签约金额

13.2

亿元。 实现销售回款

13.2

亿元。

2

）公司合作项目共实现签约面积

1.9

万平方米（含地下车库等）

,

实现签约金额

3

亿元。 共

实现销售回款

2.1

亿元。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

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

相关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2015

年

1

月以来，公司新增

1

宗土地储备，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与北京龙湖中佰置业有限公司联合体以总价人民币壹拾壹亿贰仟伍佰万元整（小写

人民币

￥

：

112,500

万元）竞得朝阳区东坝南区

1106-692

、

634

、

693

号地块二类居住用地、基础

教育用地。 总建设用地规模

46,486

平方米，地上总建筑规模

68,269

平方米。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600376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5-016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北京万城永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城永辉公司

"

）

●

本次担保金额：叁亿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目前，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

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召开， 会议以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以下担

保事项：

万城永辉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参股公司，万城永辉

公司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壹拾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 期限不超过

30

个

月。 担保方式为万城永辉公司各方股东将所持万城永辉公司股份进行质押以及各方股东按持

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股份公司按所持

30%

股权比例提供叁亿元人民币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30

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

见，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万城永辉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参股公司，持股比例

为

30 %

。

该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政府东配楼

105

室；

法定代表人：宗鸣；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万城永辉公司资产总额

799,390,404.68

元，负债总额

779,752,

227.84

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779,752,227.84

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361,823.16

元，净资

产

19,638,176.84

元。

万城永辉公司营业收入目前为

0

元， 原因是房地产行业存在销售收入延后结算的特殊

性，目前万城永辉公司成立不足一年，房地产项目均在开发期，尚未进行结算。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万城永辉公司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壹拾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

不超过

30

个月。 担保方式为万城永辉公司各方股东将所持万城永辉公司股份进行质押以及

各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股份公司按所持

30%

股权比例提供叁亿元人民

币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30

个月。

四

．

董事会意见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同意万城永辉公司申请壹拾亿元房地

产开发贷款，用于其所属房地产项目开发，由本公司提供叁亿元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担

保进行了审阅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同意将该项担保提交本

公司七届五十一次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万城永辉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参股公司，万城永辉

公司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壹拾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 期限不超过

30

个

月。 担保方式为万城永辉公司各股东将所持万城永辉公司股份进行质押以及各方股东按持股

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股份公司按所持

30%

股权比例提供叁亿元人民币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30

个月。

公司为其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房地产项目开发，公司持有被担保公司

30%

的

股权，且被担保公司经营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为其

担保，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陆拾柒亿贰仟肆佰零壹万元

（小写金额

672,401.00

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不含本次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48.18%

。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伍拾玖亿柒仟伍佰玖拾壹万元 （小写金额

544,

411.00

万元） 人民币 （未经审计、 不含本次担保）、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9.01%

。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万城永辉公司的担保总额为零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五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

、万城永辉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600376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5-015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股份公司

"

或

"

公司

"

）七届五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份公司

《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在会议召开五日前以书面通知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希模

先生主持，应参会董事十名，实参会董事十名。 部分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题：

（一）以

1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北京万城永辉置业有限公司

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北京万城永辉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参股公司，北京万城永辉置业有限公司拟向渤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壹拾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不超过

30

个月。 担保方式为北

京万城永辉置业有限公司各方股东将所持北京万城永辉置业有限公司股份进行质押以及各

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股份公司按所持

30%

股权比例提供叁亿元人民币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30

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进行了审核，提

出了独立意见，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详见对外担保公告

2015-016

号）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北京万城永辉置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799,390,404.68

元，负债

总额

779,752,227.84

元，净资产

19,638,176.84

元，资产负债率

97.54%

，超过

70%

，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公司向北京万城永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时

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

2015-004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工程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

年

2

月

9

日，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浙富控股

"

）全资子公

司浙富水电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际公司

"

）与越南贸易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浙江

杭州签署了《越南北迷（

Bac Me

）水电站机电成套设备供货、安装和技术服务合同》。

一、基本情况

1.

标的物：

2*22.5MW

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及其它电站机电成套设备的供货、安装及技术

服务。

2.

总金额：

18,527,960.60

美元（约为

115,721,936.32

人民币元）

3.

交货时间及地点：分批交货，预计到

2017

年

6

月

30

日交货完毕；运输至越南北迷（

Bac

Me

）水电站工地现场交货。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名 称： 越南贸易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Vietnam Trad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Joint Stock Corporations

）

2.

法定代表人：武日升（

Vo Nhat Thang

）

3.

注册资本：

5,510,089,382,308

越南盾（约

2.6

亿美元）

4.

注册地址：越南河内海坝中区明开郡

201

号（

No 201 - Minh Khai - Hai Ba Trung -

Hanoi - Vietnam

）

5.

成立时间：

2005

年

8

月

29

日

6.

经营范围：电力的生产、输电、配电业务；建筑工程相关技术咨询业务；建筑材料及安装

材料的批发；其他民用工程项目的建设等

7.

越南贸易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国际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8.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越南贸易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国际公司均未发生类似业

务。

9.

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交易对方信誉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金额：

18,527,960.60

美元；

2.

结算方式：净合同额

10%TT

付款；净合同额的

90%

信用证付款；

3.

签署时间：

2015

年

2

月

9

日；

4.

生效条件：

(a)

双方正式签字盖章；（

b

）承包方向业主提交预付款保函和履约保函；（

c

）业主

向承包方支付预付款。

5.

生效时间：

2015

年

2

月

6.

合同履行期限：

2015

年

2

月

-2017

年

7

月

7.

违约条款：

延期交货罚款：埋件延期的罚款金额是净合同额的

0.05%/

每周；其它延期的罚款金额是净

合同额的

0.5%/

每周。

性能罚款：发电机加权平均效率每低于保证值

0.1%

，罚款金额为

60,000

美元。水轮机加权

平均效率每低于保证值

0.1%

，罚款金额为

60,000

美元。

违约责任上限是净合同额的

15%

。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

2.

在合同生效后，公司将按照交货进度安排生产并按建造合同法确认销售收入

,

本合同总

金额约占公司

2013

年度营业收入的

14.54%

，预计将增加公司

2015-2017

年度的销售收入和

净利润。

3.

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当事

人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

本合同履行周期较长

,

存在受不可抗力风险影响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风险；

2.

本合同履行周期和产品生产周期较长

,

公司面临营业成本受到生产周期内原材料价格波

动导致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3.

本合同以美元结算，存在汇率风险。

以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

2015-005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 老挝南塔河

1

号水电站项目水轮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招标已完成开标、 评标工

作，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浙富控股

"

）作为中标候选人被公示，具体

内容如下：

招标人：南方电网国际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名称：老挝南塔河

1

号水电站水轮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

第一中标候选人：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哈尔滨电机厂（昆明）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重庆水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公示期：

2015

年

2

月

9

日

17

时起至

2015

年

2

月

12

日

17

时止。 公示期内，如对中标候选

人存在疑问，可向招标人提出。

由于上述项目尚处于中标候选人公示期，在公示期内，公司仅为中标候选人，能否最终中

标，并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该项目最终中标结

果及合同签订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1

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

000938

公告编号：

2015－008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目前，公司及相

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

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紫光股份，股

票代码：

000938

）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敬请

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182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

2015-13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梅小明先生

3

、会议召开方式及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会议地点：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 代表股份

93,508,82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4683％

。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 代表股份

93,508,82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4683％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3,781,50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130％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3,781,50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130％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

2015

年

-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含股东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508,82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81,5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四、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2

、见证律师：李文君、侍文文

3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决议；

2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2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6

债券代码：

122028

债券简称：

09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申请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拟向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人民币

20

亿元，期限

3

年。

上述贷款事宜未超出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额度。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

理。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0

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9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迟年报披露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原定于

2015

年

2

月

14

日披露

2014

年

度报告。

因年报审计和编制工作量大，公司无法在原预约时间披露

2014

年度报告。 为给广大投资

者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经公司申请，

2014

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由原预约的

2015

年

2

月

14

日

推迟至

2015

年

3

月

11

日。

公司董事会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545

证券简称

:

新疆城建 编号

:

临

2015-004

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事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新疆城建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城建材料

"

）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额为

5000

万元， 累计为其担保

7500.80

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控股子公司新疆城建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冬季沥青等原材料储备的需求， 申请公司为

其在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等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该项担保经

2015

年

2

月

10

日本公司召开的

2015

年度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新疆城建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公司总股本

4,470

万股，其中新疆

城建持股

3,340

万股，占其总股本的

74.72%

。 该公司注册地址：乌鲁木齐市过境公路

1

号，法

定代表人齐广和，主要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沥青混凝土、沥青等。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4,199.12

万元，负债总额

9,768.37

万元，资产负债率

68.80%

，净资产

4,

430.75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的有关规定。 城建材料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为支持其生产

经营，促进其快速发展需求，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此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次公告，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2,500.80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3

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

15.73%

，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0

元。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

、新疆城建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0545

证券简称

:

新疆城建 编号

:

临

2015-003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2

月

3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上午

10:

30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城建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城建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在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办理流动

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等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额人民币

2000

万元，期限一年。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城建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分行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等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1

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600797

编号：

2015-002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

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2

月

11

日

起停牌。

公司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含

停牌当日）公告相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五年二月十日


